
 

 

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

2016 年度清寒獎助學金作業辦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宗旨： 

本會為資助家境清寒學生，完成大學院校學業，特訂定清寒學生助學金辦法〈以下

簡稱本辦法〉。 

二、對象： 

1. 本辦法所稱家境清寒學生係指家境清寒、或家庭突遭變故〈如父母親或負擔家

計者病重、家庭遭受重大災害〉致經濟困難者。 

2. 本國籍，凡 25 歲以下者，今年就讀大學、學院、三專、四技、二專、二技、

進修部、五專後兩年之學生皆可提出申請，惟不包含年滿 25 歲(含)以上者、

研究生、軍警校、推廣教育、遠距教學、學分班、空中大學、延畢生。 

3. 未享有軍公教減免、公費補助及申請其他獎助學金證明者，請學校進行認證，

並出具證明文件，已接受軍公教減免、公費補助及已申請其他獎助學金之補助，

不予重複補助。 

4. 一戶以一名為原則，惟符合申請資格子女在 3 名(含)以上者，得增加一名提出

申請，並請同信封郵寄。 

三、獎助名額、金額：本年度獎助 100 名，每名新臺幣五萬元整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 

   在學最近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，且符合下列其中之一資格者。 

1. 縣市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、其他經濟困難

家庭。 

2. 6 個月內家庭發生重大變故，致經濟困難，提出相關證明者。 

五、繳交文件(請確實檢附)： 

1. 申請表、兩吋或一吋照片(請貼於申請表上)。 

2.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(需蓋有註冊章)，新生需再繳交入學證明文件及

高中成績單。。 

3.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(不可省略記事)。 



 

 

4. 縣市政府列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證明。 

5. 在學最近一學年之成績單(上下兩學期，並附班排名及操性分數)及歷年之獎懲

記錄。 

6. 其他重大變故證明(身心障礙証明、重大傷病證明、服刑證明、醫療診斷證明

及其他重大變故證明等)。 

7. 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
8. 全戶總歸戶財產清冊等資料。 

9. 全戶各類保險投保明細或收據。 

10. 一○○○字以內之家庭狀況說明(家庭人口及職業、家庭收支狀況等)及獲得獎

學金後如何使用之規劃。 

11. 教師推薦函(需有老師蓋章及簽名)。 

12.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。 

13. 全戶係指申請人及其配偶、手足、父母、祖父母、或同一戶籍共同生活之其他

血親及前述以外，認列綜合所得稅扶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 

六、申請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者備妥上述文件，請依順序排列整齊，並於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20

日止〈以郵戳為憑〉掛號寄送至本會，提早送件不予受理，收件人請填：新台

灣和平基金會(清寒獎助學金申請)，地址：10469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

42 號 3 樓。 

2. 資料不齊全者或不完整者，須於截止日期前完成補件，若因申請人寄件日期時

間太晚，而致來不及於截止日前完成補件者，請自行承擔責任，資料不齊全者

或不完整者，視同缺件，不予受理及退件。 

3. 為確實瞭解案家之需求，將進行抽樣訪視之措施，若無正當理由，拒絕訪視者，

請勿提出申請。 

4. 請申請人將資料依序排列整齊，請勿自行裝訂、摺疊及散裝寄出，否則將視情

節不予受理。 

5. 繳交資料若有不實，將追回已領取之獎助學金，並訴諸法律責任。 

 
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編號 

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

2016 年度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表 

照片 

(2 吋或 1 吋) 

姓名  年齡  性別  

出生 年    月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就讀學校  系所、年級  

前一學年平均學業成績  班排名  

前一學年平均操性成績  班級人數  

身分別 
□  低收入戶                  □  中低收入戶 

□ 特殊境遇家庭              □  其他經濟弱勢家庭 

未享有軍公教減免、公費補助及未申請其他獎助學金(需經由學校進行認證) 
 

戶籍地址  

聯絡地址  

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E-mail  

繳交資料(請確實檢附) 

1. 申請表、兩吋或一吋照片(請貼於申請表上)。 

2.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(需蓋有註冊章)，今年度新生需繳交入學證明文件及高中成績單。 

3. 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(不可省略記事)。 

4. 縣市政府列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證明。 

5. 在學最近一學年之成績單(上下兩學期，並附班排名及操性分數)及歷年之獎懲記錄。 

6. 其他重大變故證明(身心障礙証明、重大傷病證明、服刑證明、醫療診斷證明及其他重大變故證

明等)。 

7. 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
8. 全戶總歸戶財產清冊等資料。 

9. 全戶各類保險投保明細或收據。 

10. 一○○○字以內之家庭狀況說明(家庭人口及職業、家庭收支狀況等)及獲得獎學金後如何使用之

規劃。 

11. 教師推薦函(需有老師蓋章及簽名)。 

12.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。 



 

 

家庭人口資料 

稱謂 姓名 年齡 身分別 
身心障礙

障別 

每月受補

助金額 
職業/學校系級 學費來源 月收入 公司 

本人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房屋 

□自有 
□自有，且尚有房貸需繳納，每月需繳納_________元，尚餘________萬元。 
□租賃，每月需繳納__________元 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

訪視 

申請人 
□同意接受本會之抽樣訪視，以更加瞭解申請者之需求。 
□不同意，請述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不同意者由本會審視，若無特殊原因不同意者，本會視同放棄。 

個人資料之使用 

申請人 
□同意本人所就讀之學校名稱、系別、年級、姓名、居住里別等資訊於網路公告暨媒體

發布訊息公開之使用。 
□不同意，請述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不同意者由本會審視，若無特殊原因不同意者，本會視同放棄。 

 


